
招标公告
一、工程及招标人概况
1.工程名称：海口市琼山区博雅片区(二期3号地)城市更新项目中国铁建·西派澜廷2026年年度营销包装物料制作服务合同
2.工程建设地点：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博雅上路888号
3.工程规模：  130302.73m2  
4.招标人：中铁建设集团（海口）置业有限公司。

5.合同签订人：中铁建设集团（海口）置业有限公司
6.招标范围：中国铁建·西派澜廷2026年营销包装物料制作范围为：包括但不限于围挡喷绘画面、样板间户型水牌、样板间导视牌、临时封堵包装、样板间温馨提示牌、电梯轿厢包装等及配合完成甲方要求与之相关的所有工作等。
7.标段划分原则： 一个标段  
8.评标方法：合理低价法

9.合同形式：固定总价合同

10.工期要求：计划开工时间2026年5月15日，计划完工2027年5月14日，总工期365天。具体以招标文件及合同为准
11.质量要求:工程质量等级：合格，必须达到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施工验收规范规定。

12.本项目不允许分包或者转包。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拟参与投标的潜在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独立法人。

2.投标人资质要求：本专业承包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此类经营范围且具有相应承揽    资质。
3.投标人营业执照要求： 必须是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涵盖：物料制作包装等。

4.投标人企业业绩要求：近3年内具有同类业绩不少于3项
5.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具备/

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申请。

7.投标人应具备的其他要求：

7.1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包括专业、技术资格和能力，资金、设备和其他物质设施状况，管理能力，经验、信誉和相应的从业人员；
7.2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7.3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7.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
7.5投标人应按以下要求提供资格文件，以证明其符合投标合格条件和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为此，所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应包括下列资料：资质文件（如有）、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如有）、开户银行许可证、上一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证明、近 6 个月的完税证明、其它相关证书（如有）、近三年类似工程业绩证明材料；
三、招标其他要求：
1投标有效期：自投标截止日期起，投标有效期为 90 日历天

2投标保证金：

☑ 不要求提供     □ 要求提供投标保证金，金额为XX万元；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且符合本章第2款规定的，请于 2026 年4 月 24 日10 时 至 2026年 4 月 26 日 10 时，联系招标人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箱发送方式领取招标文件。领取地址为：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办攀丹社区滨江路199号首丹商业大厦3-201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 为  2026 年  4 月 29 日10 时，地点为：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办攀丹社区滨江路199号首丹商业大厦3-201 。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招标人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中铁建设集团（海口）置业有限公司  

地    址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办攀丹社区滨江路199号首丹商业大厦3-201  

联 系 人 ： 邢益久                                            

电    话 ： 18876737843                                        

电子邮件： wfq@ztjshkz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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